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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保險公司條例》

(第 41 章 )

2000 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在 20 00 年一月四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建議建議建議，署理行政長官

指令指令指令指令《 20 00 年保險公司（修訂）條例草案》（載於附件）應提交立

法會。

背景和論據

披露個別保險人的財政和統計資料

2 . 根據保險公司條例（ “條例 ”），保險人 (包括勞合社 ( 1 ) )須向保

險業監督呈交與其全球業務 ( 2)和本港一般業務 ( 3 )有關的帳目、報表和

其他資料。至於獲授權經營長期業務 ( 4 )的保險人，保險業監督可請他

們提供與本港長期業務有關的資料，提供與否則屬自願。

3 . 該條例第 53 A 條規定，除非符合某些條件，否則保險業監督

不得向公眾披露任何一位保險人的資料，例如披露內容須以撮要形式

編製，不會讓人識別出個別保險人的資料，又或保險業監督已獲有關

保險人同意披露有關資料。

                                                

( 1 ) 勞 合 社 是 獲 准 在 香 港 經 營 保 險 業 務 的 一 個 承 保 人 組 織 。 雖 然 它 有 獨 特 的 組 織

架 構 和 營 運 模 式 ， 但 所 受 規 管 與 其 他 保 險 人 相 似 。

( 2 ) 全 球 業 務 指 保 險 人 在 全 球 (包 括 香 港 )承 保 的 一 般 業 務 及 長 期 業 務 。

( 3 ) 一 般 業 務 指 不 屬 長 期 業 務 的 保 險 業 務 ， 例 如 汽 車 保 險 和 火 險 。

( 4 ) 長 期 業 務 指 與 個 人 生 命 相 關 的 保 險 業 務 ， 例 如 人 壽 及 年 金 、 退 休 計劃 管 理 等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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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受這項保密條文所限，保險業監督所能披露的資料，只限於

所有保險人的總體統計數字。在這方面，香港落後於新加坡、澳洲和

馬來西亞等鄰近國家。這些國家的市場透明度高，公眾隨時可查閱個

別保險人的統計數字。我們相信，披露個別保險人的財政和統計資

料，有助保單持有人了解情況才作出決定。提高市場透明度是當前國

際趨勢，而且事實證明，這對維持保險業市場的系統穩定至為重要。

5 . 一九九九年，保險業監督為提高市場透明度，經所有保險人

明示同意後，在年報公布個別保險人的財政和統計資料。各界人士，

包括保險人、保單持有人、投資者，以至海外規管機構，都樂於收到

這些新資料。不過，每次披露有關資料，均倚靠繁瑣的行政程序取得

保險人的同意，實非理想的做法。

精算標準的認可

6 . 根據該條例，在香港或從香港經營長期業務的保險人，必須

委任一名精算師。一九九七年，該條例增訂第 5 9( 2 ) ( a a )條，授權保

險業監督可藉規例訂明獲委任精算師須遵從的標準。保險業監督欲把

香港精算學會發出的 “會員專業準則一 ”訂為所須遵從的標準。

7 . 現行條例並無授權保險業監督靈活接受與法例訂明的標準相

類的其他精算標準。然而，我們知道，保險人所委任的精算師，並非

全屬香港精算學會的會員。海外保險人所委任的精算師，很多都是海

外居民。他們在其所屬司法轄區內所須遵從的專業標準，可能與香港

精算學會 “會員專業準則一 ”相若或甚至更勝一籌。這對海外保險人構

成運作上的困難。

建議

8 . 為 落 實 提 高 透 明 度 的 政 策 ， 我 們 現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修 訂 該 條 例 第 5 3 A

條，准許保險業監督在認為符合投保人利益的情況下，披露個別保險

人的財政和統計資料。

9 . 為顧及非香港精算學會會員的獲委任精算師，我們 建 議建 議建 議建 議 授 權

保險業監督認可其認為與法例所訂明的標準相若的專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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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

1 0 .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 a ) 草案第 2 條修訂該條例第 15 ( 1 ) ( b )條，規定獲委任精算師

須遵從法例訂明的 標準或獲保險業監督認可與法例所訂

明者相若的其他標準；以及

( b )  草案第 3 條修訂該條例第 53 A (3 )條，讓保險業監督在符

合投保人利益的情況下，披露個別保險人的財政和統計

資料。不過，保險業監督不得披露任何個別保單持有人

的資料。

公眾諮詢

1 1 . 當局已諮詢保險業諮詢委員會、香港保險業聯會、香港精算

學會及勞合社對有關建議的意見，他們均表支持。

與《基本法》的關係

1 2 . 律政司認為條例草案與《基本法》內無關人權的條文並無抵

觸。

對人權的影響

1 3 . 律政司認為條例草案符合《基本法》內與人權有關的條文。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 4 . 條例草案對財政和人手均無影響。

對經濟的影響

1 5 . 兩項建議 均有助提高香港國際保險業中心的地位。容許披露

個別保險人財政和統計資料的建議，正好體現我們促進高透明度營商

環境的政策。提高透明度有助保障保單持有人，又能維持保險業市場

的效率和系統穩定。至於建議賦權保險業監督，讓其認可與訂明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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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若的精算標準，則可顧及海外保險人的需要，也能為香港提供更多

精算師，且證明本港的規管制度能照顧市場參與者的需要。

立法程序時間表

1 6 . 行政會議通過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  -

刊登憲報 二○○○年一月十四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恢 復 二 讀 辯 論 、 委 員 會 審 議

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宣傳安排

1 7 . 我們會在二○○○年一月十二日發出新聞稿，另會派出發言

人解答新聞界的查詢。

查詢

1 8 . 如有查詢，請聯絡財經事務局首席助理局長（退休計劃及保

險）張淑婷女士（電話： 25 28  9 01 6）。

財經事務局

檔號 (C 2 /2 /3 9C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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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條例草案

旨在

修訂《保險公司條例》。

由立法會制定。

1 .1 .1 .1 . 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 2000 年保險公司（修訂）條例》。

2.2.2.2. 核數師及精算師的委任核數師及精算師的委任核數師及精算師的委任核數師及精算師的委任

《保險公司條例》（第 41 章）第 15(1)(b)條現予修訂，在末處加入  ―

“而該名委任精算師須遵從訂明的標準或遵從保險業監督接受為

可與訂明的標準相比的其他標準，”。

3.3.3.3. 保密保密保密保密

第 53A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3)款㆗  ―

(i) 在 (g)段㆗，廢除末處的“或”；

(i i) 在 (h)段㆗，廢除句號而代以“；或”；

(i ii )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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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i) 由保險業監督披露屬以㆘

形式的資料  ―

(A) 根據第 17(1)條向保

險業監督呈交的與

保險㆟業務有關的

帳 目 、 報 表 及 資

料；

(B) 根據第 50C(1)(a)、

(b)、 (c)及 (d)條向保

險業監督呈交的與

勞合社業務有關的

帳目、報表、報告

及資料；或

(C) 由保險㆟或勞合社

自願向保險業監督

提供的與該保險㆟

或勞合社（視屬何

情況而定）在香港

經營的長期業務有

關的帳目、報表及

其他統計及財務資

料；而



3

(i i) 保險業監督認為就現有或

潛在的保單持有㆟的利益

或公眾利益而言，披露該等

資料是適宜的。”；

(b) 加入  ―

“ (3E) 保險業監督不得根據本條

披露任何與保險㆟的個別保單持有㆟的事

務有關的資料。”。

4.4.4.4. 帳目及報表帳目及報表帳目及報表帳目及報表

附表 3 第 1 部第 5(1)(e)段現予修訂，廢除“根據本條例第 59(2)(aa)

條訂明並適用於他的標準（如有的話）”而代以“適用於他的訂明的標準

或保險業監督根據本條例第 15(1)(b)條接受為可與訂明的標準相比的其他標

準”。

摘要說明

本條例草案旨在修訂《保險公司條例》（第 41 章）  ―

(a) 以規定委任精算師須遵從訂明的標準或遵從保險業

監督接受為可與訂明的標準相比的其他標準（草案

第 2 條）；

(b) 使保險業監督可披露由個別保險㆟及勞合社（指在

聯合王國稱為 Lloyd’s 的承保㆟組織）向其呈交的財

務及統計事宜的資料，在未有此規定前，向任何㆟

披露該等資料是遭本條例第 53A 條（保密）禁止的

（草案第 3 條）；

(c) 對附表 3 作出相應修訂，使其與本條例第 15(1)(b)

條的規定達成㆒致（草案第 4 條）。


